关于申报案件受理费、执行申请费
债权的说明


申报人（姓名或名称）                    依据（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案号和名称）                      
[bookmark: _GoBack]            向  威海市皓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案件受理费、执行申请费债权共计         元。对于所申报的案件受理费、执行申请费债权，申报人确认同意由威海市皓程置业有限公司按照破产债权清偿比例向申报人支付，申报人不再向案件审理、执行法院申请退还已申报的诉讼费用。

                                 申报人：
                                  年    月    日



